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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大校办字„2023‟3号 

 

 

关于编制《东北大学一流大学建设新突破 

三年行动方案（2023-2025 年）》的通知 

 

各有关部门： 

为提振发展士气，坚定发展信心，把握发展机遇，高效完成

“十四五”规划及新一轮“双一流”建设方案目标任务，确保一

流大学建设实现新突破，学校决定编制《东北大学一流大学建设

新突破三年行动方案（2023-2025 年）》。 

为高质量完成方案编制，请各部门参照学校十四五规划、新

一轮一流大学建设实施方案、2023 年重点工作部署和《<东北大

学一流大学建设新突破三年行动方案（2023-2025 年）>总体框

架及任务分工》（详见附件），聚焦重点任务，提出具体措施，做

到文字精练、目标明确、举措落地。请各部门负责人和文稿撰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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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扫描二维码（3月 16 日前有效）入群，相关材料在

3 月 20 日之前提交给校长办公室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附件：《东北大学一流大学建设新突破三年行动方案（2023- 

2025 年）》总体框架及任务分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

校长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3 月 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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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东北大学一流大学建设新突破三年行动方案

（2023-2025 年）》总体框架及任务分工 

一、“三年行动”总体要求（负责部门：校办、学科处） 

（一）指导思想 

（二）基本原则 

（三）总体目标 

二、“三年行动”重点任务 

（一）优化学科布局，在提升学科整体水平上实现新突破 

预期目标： 

建设任务： 

1.促进学科质量整体跃升（牵头部门：学科处、研究生院） 

主要内容：制定并实施学科三年行动计划，继续实施“4项

重大引领计划”及“3 项工程”，研究确定优势学科培育学科名

单，制定学科专业预警和调整总体方案，开展学科专业调整，力

争获得博士学位授权自主审核单位资格，力争获批数学、生物、

环境科学等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等。 

2.推动学科交叉和交叉学科建设（牵头部门：学科处、人事

处、科研院、研究生院、教务处、资产处、秦分校） 

主要内容：完善学科交叉融合和交叉学科建设相关配套文

件，推进学科交叉平台与团队建设，布局增列重点领域交叉学科

学位授权点，加强培育及设置新的交叉专业等。 

3.提升学科影响力（牵头部门：科研院、国际处、教务处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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秦分校） 

主要内容：建设高水平学术期刊，深化创新国际交流合作，

推动与国外高水平大学开展学分互认及学位互授联授，举办高水

平国际会议，牵头创办专业性国际大学合作联盟，参与国际大科

学工程等。 

（二）坚持立德树人，在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上实现

新突破 

预期目标： 

建设任务： 

1.深化人才培养综合改革（牵头部门：教务处） 

2.优化“五育并举”人才培养体系（牵头部门：教务处） 

3.加强优质教育资源建设（牵头部门：教务处） 

4.提升生源质量（牵头部门：学生处、研究生院） 

5.加强研究生培养全过程管理体系建设（牵头部门：研究生

院） 

6.特色书院制试点（牵头部门：未来技术学院、理学院、秦

分校） 

（三）坚持人才强校，在引育一流师资队伍上实现新突破（牵

头部门：人事处[人才办]） 

预期目标： 

建设任务： 

1.实施领军人才引育计划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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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完善创新团队评价机制 

3.加强非教师队伍专业化建设 

（四）聚焦国家需求，在提升有组织科研能力上实现新突破

（牵头部门：科研院） 

预期目标： 

建设任务： 

1.高水平建设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 

2.实施基础研究能力提升计划 

3.实施国家重大项目承担能力提升计划 

4.实施国防科技创新提升计划 

5.促进重大科技成果产出 

6.推进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 

（五）推进创新港建设，在服务国家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

展上取得新突破 

预期目标： 

建设任务： 

1.加强平台建设和团队引进（牵头部门：人事处[人才办]、

科研院） 

2.完善政策体系及体制机制（牵头部门：人事处[人才办]、

科研院、资产处） 

3.推进创新港基本建设（牵头部门：基建处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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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推进数字教育，在助力高质量发展上实现新突破（牵

头部门：网信办） 

预期目标： 

建设任务： 

1.实施数字教育三年行动计划 

2.落实“1+8”数字教育分方案 

（七）加强资源保障，在赋能治理能力提升上实现新突破 

预期目标： 

建设任务： 

1.强化财务保障能力（牵头部门：计财处） 

2.优化公共资源配置（牵头部门：资产处） 

3.加强基本建设和后勤保障（牵头部门：后勤处、基建处） 

主要内容：落实“十四五”基本建设规划任务，建设学科交

叉创新楼及人才公寓，改善学生住宿条件等。 

三、“三年行动”保障措施（负责部门：党办、校办） 

（一）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

（二）强化组织协调推动 

（三）实施督查考核评估 

（四）加强重大政策研究 

（五）营造良好发展氛围   
 

 

 

 

东北大学校长办公室 2023 年 3月 9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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